认证办理指南
（2025年12月）

一、事项名称
领事认证服务和附加证明书服务
二、事项类型
领事认证办理和附加证明书办理系外交部领事司委托的涉外领事认证服务事项，不属于行政许可或行政审批的范畴，审批结果不对外解释
三、核实依据
1.《领事认证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令第2号)；
2. 外交部《复关于授权济南市外办办理领事认证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九号）。
4.《关于同意长春等6市外办签发附加证明书的批复》（办领函〔2023〕166号）
四、受理范围
济南市辖区涉外资质公证处出具的有效涉外公证书
五、申办材料
1.公证书中所示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现场办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原件；
注：申请人为济南户籍的中国公民应提供有效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外国公民应提供有效护照的原件和复印件；非济南户籍公民另需提供在济南居住（如济南居住证、申请人名下的房产证等）、学习（如学生证、学籍证明、在校证明等）、工作（如在职证明、社保参保缴费证明等）的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2.填写完整的《领事认证或附加证明书申办信息表》原件1份；
3.申请认证的有效文书原件；
4.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认证，还须提交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的《外国驻华使馆（代表处）领事认证规定汇编》中相关国家要求的材料。（http://cs.mfa.gov.cn/zggmcg/lsrz/sblsrzxz/t1398158.shtml）
六、申办流程
1.根据证书使用方的要求办理相关类别事项的涉外公证文书；
2.根据证书使用方的要求将所需认证文件自送、邮寄或公证处转交等方式提交至我办认证服务窗口；
3.初审通过后通知缴纳预收费。初审不合格者予以退回公证书修改；
4.根据申办国家和申办类别，进行领事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办理；
5.收取认证回件，通知申请人退补款；
6.取件、邮寄或转回受理公证处。



七、办理时限
（一）办理市外办单认证（泰国）或代办驻青领馆双认的工作时限
	认证种类
	平件
	急件

	单认证
	受理后4个工作日完成
	受理后2个工作日完成

	双认证
	受理后4个工作日寄送泰国领馆
	受理后2个工作日寄送泰国领馆


注：以上工作时限不包括寄送或送取所需时间、泰国领馆认证所需时间（请参考泰王国驻青岛总领事馆网站）。
（二）代办外交部单认证或驻华使馆双认证工作时限
	认证种类
	平件
	急件

	单认证
	受理后4个工作日寄送外交部
	受理后2个工作日寄送外交部

	双认证
	受理后4个工作日寄送外交部
	受理后2个工作日寄送外交部


注：以上工作时限不包括外交部和驻华使馆认证工作所需时间、寄送或送取所需时间。外交部认证所需时间请参考中国领事服务网，各驻华使领馆认证所需时间请参考各驻华使领馆网站和中国领事服务网《外国驻华使馆（代表处）领事认证规定汇编》（该汇编由外交部实时更新）。
（三）办理市外办附加证明书业务
	认证种类
	平件
	急件

	附加证明书
	受理后4个工作日完成
	受理后2个工作日完成



八、业务受理及对外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1:30，13:30-17:00
九、受理部门
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地址：济南市龙奥大厦
[bookmark: _GoBack]电话：0531-51708672，0531-51708673
十、收费标准
1.民事文书领事认证费50元/份，商业文书领事认证费100元/份。双内容文书按照双倍费用收取。当事人要求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的，可另收取加急费50元/份。
2.代办外交部、驻华使馆的民事和商业文书代办费60元/份。当事人要求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的，可另收取加急费30元/份。
3.外交部及驻华使领馆认证费用根据1992年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外交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价费字[1992]198号）、1999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护照、认证和签证、认证代办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466号）规定执行。
4.部分外国驻华使馆的领事认证费随汇率变化等原因时常调整，故应交数额以驻华使馆的实际收费为准，在取件时多退少补。
5.以上为每份公证内容的收费标准，一本公证书多内容的按内容数加倍收费。
6.外籍人士申办中国领事认证时按对等原则收费。
7.附加证明书收费同领事认证收费。
8. EMS特快专递邮寄费25元/500克。
十一、重要提示
1.我办领事认证和附加证明书仅受理济南市属公证处出具的涉外文书，其他省份及地市出具文件请咨询属地管理外办办理。
2.领事认证根据使用目的分为外事认证（单认证）和使领馆认证（双认证），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办理。
3.自2023年11月7日起，海牙公约国取消领事认证业务，改为办理附加证明书业务。
4.申请人应对涉外公证文书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发现篡改、伪造涉外文书等行为，我办将对该文书予以销毁并通报外交部、司法部。
5.除动态公证事项如未婚、未刑外，其他公证事项均长期有效（特殊国家要求除外），但文书有效期仍要按照证书使用方要求为准。
6.受全球疫情形势、境外输入风险及入境措施变化等因素影响，驻华使领馆受理周期有所延长，请及时关注外交部及驻华使领馆等相关官方网站信息
十二、备注（附后）
1.外交部领事服务网http://cs.mfa.gov.cn/gyls
2.济南外办领事认证（附加证明书）申办信息表





















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济南外办领事认证（附加证明书）申办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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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日期
	

	申请人
	

	申办国家
	
	认证类别
	

	民事/商业
	
	是否加急
	

	公 证 处
	
	公 证 员
	

	提交申请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护照复印件
□公证书原件       □公证书复印件
□使用目的说明     □使馆申请表
□其他
                                             

	接案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备注：



